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(七)项规定，申请公开的信息，属于不动产登记资料等特定行政管理领域的信息, 应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，具体如下：

依据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九十七条规定：权利人、利害关系人按照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第二十七条规定依法查询、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的，应当向具体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。

同时，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：查询人查询不动产登记资料，应当在不动产登记机构设定的场所进行。
《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暂行办法》第八条规定：不动产权利人、利害关系人申请查询不动产登记资料，应当提交查询申请书以及不动产权利人、利害关系人的身份证明材料。查询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:(一)查询主体;(二)查询目的;(三)查询内容;(四)查询结果要求;(五)提交的申请材料清单。

《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暂行办法》第九条规定：不动产权利人、利害关系人委托代理人代为申请查询不动产登记资料的，被委托人应当提交双方身份证明原件和授权委托书。

授权委托书中应当注明双方姓名或者名称、公民身份号码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委托事项、委托时限、法律义务、委托日期等内容，双方签字或者盖章。

代理人受委托查询、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的，其查询、复制范围由授权委托书确定。

综上，请您根据以上相关规定，由不动产权利人或权利人出具委托书、或提供证明利害关系材料等以上相关规定需提供材料和申请书，到不动产档案室查询资料（梅县区府前大道45号城综大楼六楼不动产档案室），联系电话：0753-2589841。

